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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朗區議會醫療健康及食物安全委員會  

2020 年度第三次會議記錄 

 

 

日  期：  2020 年 5 月 21 日(星期四) 

 

時  間：  上午 10 時正至上午 10 時 40 分  

 

地  點：  元朗橋樂坊二號元朗政府合署十三樓  元朗區議會會議廳  

 

出 席 者    出席時間 離席時間 

主 席  ：  何惠彬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結束  

副 主 席  ︰  黎國泳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結束  

委   員  ︰  區國權議員  上午 10:15 會議結束  

  陳美蓮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結束  

  張秀賢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結束  

  方浩軒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結束  

  康展華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結束  

  關俊笙議員  上午 10:35 會議結束  

  林   進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結束  

  李頌慈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結束  

  麥業成議員  上午 10:10 會議結束  

  伍健偉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結束  

  吳玉英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結束  

  石景澄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結束  

  杜嘉倫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結束  

  黃偉賢議員  上午 10:05 會議結束  

  王頴思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結束  

 

秘  書  ：  任展文女士  元朗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(區議會)7 

 

列 席 者     

    

缺 席 者     

  陳樹暉議員   

  陳詩雅議員   

  侯文健議員   

  郭文浩議員   

  梁德明議員   

  巫啟航議員   

 

 

會議記錄於 20.8.2020 獲得通過，無須修訂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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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    *     *     *     * 

歡迎詞  

 

 主席歡迎各委員出席 2020 年第三次會議。  

 

 

議程一：續議事項  

(1) 康展華議員建議討論地區康健中心最新進度及過渡性安排  

        （醫委會文件 2020／第 4 號）                 

2. 委員發表的意見摘錄如下：  

 

(1)  查詢設立元朗區康健中心主中心及／或附屬中心的具體安排

及時間表；  

 

(2)  查詢有關元朗區康健中心的財務安排如建造費用、裝修費用及

營運開支等；  

 

(3)  查詢地區康健中心的成效評核及監管機制，以及政府、承辦團

體及區議會之間就地區康健中心上合作等事宜；及  

 

(4)  提出需要具體資料以協助執行落實地區康健中心的成立。  

 

3. 主席總結，本委員會計劃邀請地區團體在地區康健中心成立前提供

地區康健服務。另外，主席表示部門書面回覆空泛，未有具體回應提問及派

員出席會議，本委員會將去信部門表示關注。  

 

（會後補註：秘書處已於 2020 年 6 月 24 日去信食物及衞生局反映委員意

見。）  

 

 

      (2) 黎國泳議員、陳樹暉議員、梁德明議員要求衛生署檢討「根據香  

         港法例第 599C 章正在接受強制檢疫人士所居住的大廈名單」的  

         公佈方式              

________（醫委會文件 2020／第 5 號）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____  

4. 委員發表的意見摘錄如下：  

 

(1)  指出家居隔離支援不足，市民須在家等候多日才被安排入住隔

離中心；  

 

(2)  表示部門之間協調不足，致使服務供應商在大廈清潔安排面對

困難；  

 

(3)  反映家居隔離人士面對購買糧食的困難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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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 指出由於未有部門代表出席會議，因此未能檢討及改善家居隔

離檢疫措施；及  

 

(5)  表示部門書面回覆空泛，未有具體回應提問。  

 

5. 主席總結，部門書面回覆空泛，未有具體回應委員提問以及沒有派

代表出席會議，本委員會將去信部門表示關注。  

 

（會後補註：秘書處已於 2020 年 7 月 17 日去信衞生署反映委員意見。）  

 

 

議程二：委員提問  

  (3)康展華議員建議討論有關食安中心檢測事宜  

        （醫委會文件 2020／第 7 號）                 

6. 委員發表的意見摘錄如下：  

 

(1)  建議訂立公開數據法，讓公眾得知相關檢測資訊，以監察政府； 

 

(2)  表示對抽樣檢測安排及其後續跟進表示關注；  

 

(3)  指出食安中心網站連結問題；  

 

(4)  指出食安中心未有公開巡查所需時間；及  

 

(5)  建議規範進口食物產地來源標籤。  

 

7. 主席總結，部門書面回覆空泛，未有具體回應委員提問以及沒有派

代表出席會議，本委員會將去信部門表示關注。  

 

（會後補註：秘書處已於 2020 年 7 月 17 日去信食物環境衞生署反映委員意

見。）  

 

 

議程三：其他事項  

        通過成為元朗區議會轄下醫療健康及食物安全委員會常設部門                   

8. 委員通過食物及衞生局、衞生署、食物環境衞生署及其轄下的食物

安全中心以及醫院管理局成為醫委會常設部門。  

 

（會後補註：秘書處已於 2020 年 7 月 17 日去信食物及衞生局、衞生署、食

物環境衞生署及其轄下的食物安全中心及醫院管理局反映委員意見。）  


